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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石化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试行）
[bookmark: _Toc3213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8408][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77262523]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本指南适用于需编制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石化建设项目的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具体涉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精炼石油产品制造251、基础化学原料制造261、合成材料制造265行业中的石油化学工业建设项目。其他化工建设项目可参照执行。
石化行业建设项目内其他生产装置的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可参照执行，待相关行业技术指南发布后从其规定。石化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碳排放评价可参考本指南。
[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77262524][bookmark: _Toc24193][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30483]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1.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15部分：石油化工企业
GB/T 19022 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
GB/T 20901 石油石化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HJ 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53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石化工业
HJ 88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石油炼制工业
HJ 947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石油化学工业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2025年版）
《火电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试行）》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技术指南（试行）》
[bookmark: _Toc77262525][bookmark: _Toc3744][bookmark: _Toc17227]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397][bookmark: _Toc14846][bookmark: _Toc11818][bookmark: _Toc15422]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大气中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为的气态成分，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和三氟化氮（NF3）等。本指南中的温室气体为二氧化碳（CO2）。
[bookmark: _Toc9590][bookmark: _Toc3381][bookmark: _Toc1096][bookmark: _Toc22927]
温室气体排放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建设项目生产运行阶段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包括自产和外购）燃烧和工业生产过程等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净输入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扣除固碳产品隐含的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排放量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计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本指南中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为二氧化碳排放量。
注：二氧化碳当量等于给定温室气体的质量乘以其全球变暖潜势值，二氧化碳全球变暖潜势值为1。
[bookmark: _Toc22120][bookmark: _Toc7023][bookmark: _Toc9110][bookmark: _Toc812]
消耗化石燃料排放  emission from fossil fuel consumption
 化石燃料用作燃料用途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bookmark: _Toc20943][bookmark: _Toc22538][bookmark: _Toc19086][bookmark: _Toc8068][bookmark: _Hlk137648495]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emission from industrial production process
 在生产、火炬、废弃物处理处置等过程中除燃料燃烧之外的物理或化学变化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
[bookmark: _Toc14014][bookmark: _Toc3010][bookmark: _Toc29658][bookmark: _Toc22946]
净输入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emissions corresponding to net input electricity and heat
指企业或各生产装置净输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蒸汽、热水）所对应的电力或热力生产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bookmark: _Toc16308][bookmark: _Toc1528][bookmark: _Toc13743][bookmark: _Toc23560][bookmark: _Toc4549][bookmark: _Toc1544]
活动数据  activity data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如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含碳原料消耗量、使用电量、使用热量、含碳产品产量等。
[bookmark: _Toc1520][bookmark: _Toc26127][bookmark: _Toc4859][bookmark: _Toc7965]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
[bookmark: _Toc3362][bookmark: _Toc12492][bookmark: _Toc8566][bookmark: _Toc29399]
温室气体排放绩效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performance
 建设项目在生产运行阶段各生产装置单位加工量/产品（如乙烯、制氢等）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bookmark: _Toc19654][bookmark: _Toc1149][bookmark: _Toc3452][bookmark: _Toc15438]
石化生产装置  petrochemical production unit
 根据石化行业特点，将石化生产装置分为常减压、催化裂化、乙烯、重整、芳烃、加氢裂化、延迟焦化、制氢等生产装置。

[bookmark: _Toc16616][bookmark: _Toc19760]评价工作程序
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期间应同步开展温室气体排放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石化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政策符合性分析、工程分析、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评价、减污降碳协同措施可行性论证、温室气体排放管理要求与监测计划和评价结论。相关内容纳入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相应章节，其中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评价和减污降碳协同措施可行性论证设置独立章节，具体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1 政策符合性分析
2 开展温室气体排放现状调查，收集相关数据资料
1 核算评价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2 分析与碳减排要求的符合性


1 降碳措施有效性论证、方案比选及减污降碳协同度分析
2 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
3 温室气体排放评价结论
依据相关规定确定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类型
1 研究相关技术文件和其他有关文件
2 进行初步工程分析
3 开展初步的环境现状调查
1 生态环境影响识别和评价因子筛选
2 明确评价重点和环境保护目标 
3 确定工作等级、评价范围和评价标准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 监测与评价
建设项目
工程分析
1 各环节要素生态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2 各专题生态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1 提出环境保护措施，进行技术经济论证
2 给出污染物排放清单
3 给出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编制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制定工作方案
d第一阶段
d第二阶段
d第三阶段
（b）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1 识别温室气体排放源项
2 确定温室气体排放评价基准
确定评价对象
1 确定项目核算边界与温室气体排放节点
2 分析工程建设内容与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3 核算项目温室气体产排量变化情况
（a）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图 1  石化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bookmark: _Toc25410][bookmark: _Toc8329][bookmark: _Toc2115][bookmark: _Toc7529][bookmark: _Toc143230936][bookmark: _Toc26062][bookmark: _Toc13350][bookmark: _Toc23863]温室气体评价内容
温室气体排放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应在调查相关技术资料、识别碳排放节点的基础上，以核算建设项目碳排放水平、论证减污降碳措施可行性为评价重点。
[bookmark: _Toc26869][bookmark: _Toc143230937][bookmark: _Toc5140][bookmark: _Toc149326834][bookmark: _Toc10764][bookmark: _Toc2641]政策符合性分析
收集建设项目相关基础资料，分析石化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区域（园区）和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或行动方案、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要求、等政策和的相符性和碳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方案的落实情况。
[bookmark: _Toc20982][bookmark: _Toc149326835][bookmark: _Toc3461][bookmark: _Toc12720][bookmark: _Toc143230938][bookmark: _Toc726]工程分析
5.2.1 核算边界的确定
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应划分项目核算边界和各石化生产装置核算边界，见图2。
[bookmark: _Hlk149322960]a）项目核算边界
建设项目分为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主要生产管理和调度指挥系统、动力、供水、机修、库房、化验、计量、水处理、运输和环保设施等。
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核算边界以建设项目的范围为核算边界，分为主要边界与其他边界两类。主要边界为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工业过程排放、消耗化石燃料排放，其他边界为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净输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按照发电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电设施，按照《火电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试行）》要求一并核算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纳入本指南核算边界。非石化产品生产设施，按照适用的行业指南进行核算与报告，纳入本指南核算边界。
b）主要生产系统核算边界
石化生产系统主要包括常减压、催化裂化、乙烯、重整、芳烃、加氢裂化、延迟焦化、制氢等生产装置，石化各生产装置核算边界也分为主要边界与其他边界，见附录A。
项目核算边界小于装置核算边界的，应将项目所在装置整体作为装置核算边界。
[image: ]
图2  石化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企业核算边界示意图
c）其他
改扩建及异地搬迁项目核算边界还应考虑现有工程边界。
对于涉及产能置换项目核算边界还应考虑被置换项目出让方项目边界。
[bookmark: _Toc19574][bookmark: _Toc143230939]5.2.2 现状调查与分析
收集与石化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主要技术资料，识别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节点，明确核算技术方法和相关活动数据。
a）新建项目
依据项目可研报告、工程设计文件、化石燃料成分检验报告、节能评估报告等资料，明确化石燃料消耗源中的燃料种类、消费量、含碳量、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和碳氧化率等。分析净输入电力和热力，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过程原辅材料种类、使用量和含碳量，以及含碳产品产量和其含碳量等内容。
b）改扩建及异地搬迁项目
调查现有项目评价基准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除参照新建项目所需资料收集相关数据信息外，还需收集现有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化石燃料购买合同、能源台账、购售电结算凭证、供热协议及购售热结算凭证、化石燃料成分检验报告等资料文件。综合考虑评价数据的一致性，原则上现有工程温室气体排放评价基准年应与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基准年保持一致，不一致的，应说明理由。
若现有工程已纳入温室气体核查报告，可引用核查报告相关数据信息，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原料、燃料、辅料及其他物料种类、使用量、含碳量、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等，含碳量、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等相关数值优先采用实测值，也可采用附录F中排放系数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
c）其他
对于涉及产能置换的建设项目，应识别被置换项目温室气体排放节点。若被置换工程已纳入温室气体核查报告，可引用核查报告相关数据信息。
5.2.3 排放节点识别与分析
在确定建设项目核算边界的基础上，根据HJ 2.1、HJ 2.2等技术导则要求，从消耗化石燃料排放、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净输入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以及含碳产品隐含的排放等方面全面识别温室气体排放节点（识别方法参照附录B）。结合减污降碳技术措施建设与运行控制情况，分析影响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因素。
结合建设项目各石化生产装置的工艺流程图中给出温室气体产生、排放节点（可参考附录B）及碳素来源，明确碳排放形式，分别给出石化各主要生产装置温室气体平衡图。
5.2.4 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
a）新建项目
在确定建设项目核算边界的基础上，参照附录C核算新建项目及生产装置评价基准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包括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消耗化石燃料排放、工业过程排放以及净输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参照附录D填写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
b）改扩建及异地搬迁项目
改扩建项目应按现有、在建、拟建工程分别给出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改扩建项目涉及改造装置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改造前后全厂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填写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三本账”。现有工程若已按要求取得温室气体核查报告，可引用核查报告相关数据信息；也可采用附录E中推荐值计算，在建工程以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给出的化石燃料消耗、原辅材料消耗、电力和热力消耗、产品产量等参数为依据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
c）其他
涉及产能置换的项目，还应核算置换前后温室气体排放量变化情况。
项目核算边界小于装置核算边界的，还应核算项目所在装置整体温室气体排放量。
    温室气体排放量“三本账”见附录E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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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评价内容
a）以国家或省相关主管部门公开发布的石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绩效水平值为评价依据，评价新建、改扩建及异地搬迁项目涉及的主要装置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绩效水平。无国家或地方排放基准（标准）时，可参考国内外同行业或同类项目温室气体排放基准或水平，并说明参考数据的合理性。若全厂或生产装置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绩效水平高于国家或省相关主管部门公开发布的，应进行合理说明。
b）改扩建项目还应与现有工程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进行比较，原则上改扩建后各装置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不高于现有工程；若温室气体排放水平高于现有工程的，应进行合理说明。
c）国家、区域或行业有其他相关温室气体排放基准（标准）或评价要求的，从其规定。
5.3.2 评价方法
石化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绩效水平值进行分别按照全厂和装置进行核算，具体方法见式（1）。
Q产品=E产品或原料产生/Y产品或原料         （1）   
式中：
Q产品为石化全厂或生产装置温室气体排放绩效值，单位为tCO2/t产品或原料；
E产品产生为石化全厂或生产装置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tCO2；
Y产品为石化全厂或生产装置产品产量（如乙烯等）或原料使用量（原油或重油等），单位为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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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环境保护、温室气体减排、经济技术可行性等方面统筹开展减污降碳措施协同论证。
5.4.1 降碳措施有效性论证
从源头防控（工艺设计、设备选型、平面布置等）、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回收利用等方面说明建设项目拟采取的能源结构优化，工艺结构优化，产品结构优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等降碳措施和管理方案，分析论证拟采取降碳措施的技术有效性、经济合理性、污染防治及温室气体减排有效性。
若项目所使用的降碳技术列入国家及地方绿色低碳先进技术成果目录等文件的，可简要说明。对于采用温室气体捕集回收利用与封存措施的，还应分析所捕集温室气体的利用与封存去向及可靠性。对建设项目所使用的降碳技术未列入国家及地方绿色低碳先进技术成果目录等文件的，需对该措施在石化行业中的应用情况、降碳效果、经济合理性等内容进行分析。
[bookmark: _Hlk137709218]鼓励采用《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国家工业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国家工业节能技术推荐目录》等国家和省级部门已发布的节能降碳技术和装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5.4.2 碳污协同度分析
减污降碳协同性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动建设项目在满足碳污宏观控制要求的前提下，采用更为绿色低碳的主体工艺及污染防治装置、设施，评价技术路线见图3。涉及乙烯、延迟焦化等装置的建设项目应在满足HJ 2.1、HJ 2.2关于污染治理措施方案选择要求前提下，按照附录F核算方法计算全厂及各装置减污降碳协同度，开展基于协同减污降碳的污染治理设施多方案比选。对于不满足减污降碳协同度要求的项目，应当提出优化调整措施。对比分析优化后拟采用的减污降碳措施在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变化情况，形成减污降碳协同措施清单，详见附录D中表2。

























图3  石化行业建设项目减污降碳协同评价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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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管理要求
编制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提出碳排放环境管理要求。新建项目应提出温室气体排放环境管理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管理制度、管理台账记录要求；改扩建项目应分析其依托现有环境管理机构及制度的可行性，提出完善碳排放环境管理的要求。
企业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GB/T 19022)要求的测量管理体系，且通过测量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或等效评价。重点装置使用的原燃料量和产品产量采用皮带秤、磅秤、仓秤等进行计量，计量精度须按照相应标准执行。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要求按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和《石油石化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GB/T 20901）要求进行，计量器具准确度要求按照《石油石化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GB/T 20901）规定执行。
5.5.2 监测计划
提出石化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以及建立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所需参数相关的监测和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并根据《关于做好2023-2025年部分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3〕332号）等文件制定监测计划，明确监测内容、监测频次、监测方法、记录信息、保存年限等。
待二氧化碳在线监测技术成熟后，鼓励企业根据建设项目碳排放节点识别结果对二氧化碳主要排放口制定监测计划，监测点位设置应符合HJ 819、HJ 880、HJ 947中污染源监测点位的相关要求。
5.5.3 落实要求
石化行业建设项目减污降碳技术措施、跟踪监测计划等内容纳入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和排污许可管理。
[bookmark: _Toc24018][bookmark: _Toc27726][bookmark: _Toc143230943][bookmark: _Toc149326839][bookmark: _Toc1741][bookmark: _Toc3349]温室气体排放评价结论
概括总结石化行业建设项目实施的温室气体排放政策符合性、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温室气体排放绩效值、减污降碳措施可行性及效果、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等。
结合国家、区域和行业温室气体排放与控制相关行动方案、地区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与技术要求等，给出石化行业建设项目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是否满足相关要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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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石化行业建设项目各生产装置温室气体核算边界
	序号
	生产装置
	边界确定原则
	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碳排放
	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碳排放
	购入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碳排放
	输出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的碳排放/余热回收

	1
	常减压
	包括电脱盐、初馏塔/闪蒸塔、常压炉、常压塔、减压炉、减压塔及换热、加热、冷却、回流等辅助系统。
	原油、重油或石油馏分等，干气或天然气
	燃料燃烧
	电力、热力
	蒸汽

	2
	催化裂化
	包括提升管反应器、沉降器、再生器、分馏塔、吸收稳定系统、能量回收系统（烟机、余热锅炉）、三机（主风机、气压机、增压机）、产品精制系统及配套换热、冷却、回流、催化剂再生等辅助系统。
	蜡油/渣油等原料、干气、天然气
	催化剂再生烧焦、燃料燃烧
	电力、热力
	蒸汽、电力（余热发电）

	3
	加氢裂化
	包括原料预处理系统、反应系统（反应器、加热炉）、分馏系统、循环氢系统、压缩机系统、换热冷却系统、催化剂器外 / 器内再生系统及配套公用工程辅助系统。不含化石能源制氢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若为绿氢可扣除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蜡油/渣油原料、干气、燃料油、天然气、外购氢气
	燃料燃烧（器内再生含工艺排放）
	电力、热力
	蒸汽

	4
	连续重整
	包括原料预处理系统、重整反应系统（加热炉、反应器）、催化剂连续再生系统、分馏系统、氢气提纯系统、芳烃抽提 / 分离系统、换热冷却系统及配套辅助系统。
	石脑油原料、干气、燃料油、天然气
	催化剂再生烧焦、燃料燃烧
	电力、热力
	蒸汽、氢气（副产）

	5
	延迟焦化
	包括原料加热炉、焦炭塔、分馏塔、水力除焦系统、冷焦水系统、放空塔系统、换热冷却系统及配套辅助系统。
	减压渣油原料、干气、燃料油、天然气
	燃料燃烧、工艺过程（焦炭燃烧/尾气处理）
	电力、热力
	蒸汽

	6
	制氢
	包括原料预处理系统、蒸汽转化炉、变换炉、PSA提纯系统、余热锅炉、换热冷却系统及配套辅助系统。
	天然气、干气、石脑油、水蒸汽
	燃料燃烧、工艺转化过程
	电力、热力
	蒸汽

	7
	乙烯裂解
	包括裂解炉、急冷系统、压缩系统、分离系统（冷箱、精馏塔）、火炬系统、余热锅炉、换热冷却系统及配套辅助系统。
	石脑油、乙烷、丙烷、加氢裂化尾油、干气、燃料油
	燃料燃烧、工艺裂解过程
	电力、热力
	蒸汽（超高压 / 高压）、电力（余热发电）

	8
	发电
	余热、余气等发电从余热、余气等输入开始，到电力输出为止，包括锅炉、发电机组、废气处理设施等。
	化石燃料
	脱硫脱硝剂等含碳物质
	热力
	电力

	9
	其他
	从原燃料、能源介质的输入开始，到各装置产品输出为止，包括各生产、辅助系统及配套的辅助系统。
	化石燃料
	含碳物质
	电力、热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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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石化行业建设项目各生产装置温室气体排放节点识别
	类型
	排放源
	碳排放主要节点
	碳素来源
	需明确参数

	化石燃料燃烧
	柴油、煤气、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工艺加热炉
	柴油、煤气、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化石燃料
	化石燃料消耗量

	
	
	
	
	低位发热量或收到基元素碳含量

	火炬系统排放
	正常工况火炬气燃烧排放
	火炬头
	火炬气中的碳
	火炬气、火种气流量

	
	
	长明灯
	燃料气中的碳
	气体组分

	过程排放
	催化裂化等装置连续烧焦排放
	催化剂再生烧焦
	原料油裂解过程在催化剂上的焦炭
	烧焦量

	
	
	
	
	焦层含碳量

	
	催化重整装置或其他装置催化剂间歇烧焦排放
	催化剂再生烧焦
	原料油重整过程在催化剂上的焦炭
	待再生催化剂量、再生后催化剂质量

	
	
	
	
	烧焦前含碳量、烧焦后含碳量

	
	制氢装置脱碳过程
	吸附分离
	原料中的碳
	副产气体流量、气体组分

	
	
	
	
	装置运行时间

	
	流化焦化装置
	流化床燃烧器
	原料油焦化过程产生的焦粒
	烧焦量

	
	
	
	
	焦层含碳量

	
	石油焦煅烧装置
	石油焦煅烧反应器
	石油生焦
	生焦质量、石油焦成品质量、石油焦粉尘量

	
	
	
	
	生焦及石油焦成品含碳量

	
	氧化沥青装置
	沥青氧化反应器
	沥青
	氧化沥青产量

	
	乙烯裂解装置炉管烧焦
	炉管清焦器
	乙烯裂解原料裂解过程在炉管内壁上的焦炭
	尾气平均流量、气体组分

	
	
	
	
	累计烧焦时间

	
	环氧乙烷/乙二醇生产装置
	氧化反应器
	原料中的碳
	原料用量、环氧乙烷产品、乙二醇产品产量

	
	
	
	
	原料、产品含碳量

	
	其他产品生产装置原料氧化
	氧化反应器
	原料中的碳
	原料、产品、废弃物质量

	
	
	
	
	原料、产品、废弃物含碳量

	
	石油化学装置催化剂原位再生废气排放
	燃烧器或催化反应器
	有机化工原料催化反应过程在催化剂上的焦炭
	烧焦量

	
	
	
	
	焦层含碳量

	
	有机废气燃烧净化装置
	废气处理装置
	有机气体中的碳
	有机废气处理量

	
	
	
	
	燃料气流量

	
	
	
	
	气体组分、燃料气组分

	
	脱硫过程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脱硫反应器
	碳酸盐中的碳
	碳酸盐消耗量

	
	
	
	
	碳酸盐组分含量

	注：具体建设项目中涉及其他含碳原料的，应补充识别其碳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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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石化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bookmark: _Toc26023][bookmark: _Toc25102][bookmark: _Toc4340]C.1 石化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方法
本指南中石化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其核算边界内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净输入电力和热力所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之和，扣除采用碳捕集利用、碳封存（CCUS）等技术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按式（1-1）-（1-4）计算。

                （1-1）
                  （1-2）
                        （1-3）
式中：
—建设项目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采用碳捕集利用、碳封存（CCUS）等技术捕集、利用、封存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包含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项目碳减排，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C.1.1消耗化石燃料排放
1.计算公式
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碳排放量，按照每种化石燃料消耗分别计算产生的碳排放量并加总，计算方法按式（1-4）计算。

         （1-4）
式中：
ADi—第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单位为吉焦（GJ）；
EFi—第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碳/吉焦（tC/GJ）；
CCi—第i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吉焦（tC/GJ），现有工程单位热值含碳量优先采用燃料的实测数据进行计算，无实测数据的现有工程和拟建工程采用附录E取值；
OFi—第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以%表示，取值见附录E。
2.活动数据
核算期内第i种燃料的活动数据ADi按式（1-5）计算。

                         （1-5）
式中：
NCVi —第i种燃料的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吉焦/吨（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吉焦/万标准立方米（GJ/万Nm3）；现有工程低位发热量优先采用燃料的实测数据，具备条件的企业可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也可采用与相关方结算凭证中提供的检测值。固体化石燃料每批次实测，检测报告需由通过CMA认定或CNAS认可、具备低位发热量检测能力的检测机构/实验室出具，且检测报告应盖有CMA资质认定标志或CNAS认可标识章；气体燃料和液体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应至少每月检测一次，可自行检测、委外检测或由供应商提供，燃料低位发热量检测应遵循GB/T 213、GB/T 384、GB/T 22723等标准的相关规定。无实测数据的现有工程和拟建工程，采用附录E取值；
FCi—第i种燃料的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标准立方米（万Nm3），不含点火助燃、运输设施使用的化石燃料。现有工程根据核算期内各种燃料购入量、外销量、库存变化量以及除石化生产之外的其他消耗量来确定各自的消耗量。燃料购入量、外销量采用采购单或销售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库存变化量采用计量工具读数或其他符合要求的方法来确定，石化生产之外的其他消耗量依据企业能源平衡表获取，消耗量=购入量+（期初库存量-期末库存量）-外销量。新建工程根据设计资料确定各种燃料的消耗量。
C.1.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1.催化烧焦排放
催化裂化等石油化工产品生产装置催化剂烧焦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采用公式（1-6）进行核算。
                            (1-6)
式中：E—核算期内i套催化装置烧焦产生的CO2排放量，t；
Ai—核算期内第i套催化装置的烧焦量，t；
Ci—核算期内第i套催化装置燃烧焦炭中的碳含量，%（质量分数）；
Oi—核算期内第i套催化装置烧焦过程碳氧化率，%，现有工程可采用实测数据，无实测数据的
现有工程和拟建工程取98%。
2.制氢工艺过程排放
对采用蒸汽转化工艺的制氢装置，一般采用基于进料量和碳含量的物料平衡法采用公式（1-7）核算CO2排放量，若碳含量未知，可根据原料组成进行估算，即：
                           （1-7）
式中：E—核算期内i套制氢装置工艺产生的CO2排放，t；
Ai—核算期内第i套制氢装置的原料用料，t；对采用煤（焦）为原料的制氢装置，可按照物料
平衡方法从原料碳总量中扣除气化炉渣的碳总量，然后再进行核算；
Ci—核算期内，第i套制氢装置的原料碳含量，%（质量分数），现有工程可采用实测数据，
无实测数据的现有工程和拟建工程取设计值。
对采用天然气制氢装置，也可采用公式（1-8）计算。
                            （1-8）
式中：E—核算期内i套制氢装置工艺产生的CO2排放，t；
Ai—核算期内第i套制氢装置氢气产量，104m3；现有工程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拟建工程按产
能确定；
—排放因子，取值为4.736tCO2/104m3氢气产品。
3.其他生产工艺排放
（1）石油焦煅烧
石油焦煅烧工艺过程CO2排放量采用式（1-9）计算。
                   （1-9）
式中：E—核算期内生产过程的CO2排放量，t；
A—核算期内原料消耗量，t；
C1—核算期内原料中碳含量，%；
B—核算期内产品产量，t；
C2—核算期内产品中碳含量，%。
（2） 氧化沥青工艺过程产生的CO2排放量
氧化沥青工艺过程产生的CO2排放量采用公式（1-10）计算。
                        （1-10）
式中：E—核算期内i套氧化沥青装置工艺工程产生的CO2排放，t；
Ai—核算期内第i套氧化沥青装置氧化沥青产量，t；现有工程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拟建工程按产
能确定；
—排放因子，取值为0.03 tCO2/t氧化沥青。
（3）乙烯裂解装置
对于乙烯裂解装置炉管内壁烧焦，二氧化碳排放量可采用公式（1-11）计算。若采用水力或机械清焦，不计算过程排放；乙烯裂解尾气回收利用作为燃料气在裂解炉膛内燃烧产生的CO2计入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1-11）

式中：：乙烯裂解装置炉管烧焦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年；
：第j套乙烯裂解装置的炉管烧焦尾气平均流量（标准状况下气体体积），Nm3/小时；
：第j套乙烯裂解装置的年累计烧焦时间，单位：小时 / 年；
：第j套乙烯裂解装置炉管烧焦尾气中的体积浓度 (%)；
：第j套乙烯裂解装置炉管烧焦尾气中的体积浓度（%）。
以上数据现有工程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无实测数据的现有工程和拟建工程按设计确定。
（3） 其他生产装置
其他装置二氧化碳排放量可采用公式（1-12）计算。
   （1-12）
式中：：其他产品生产装置CO排放量，吨；
：该装置原料r的投入量，固体/液体以吨为单位，气体以万Nm³为单位；
：该装置原料r的含碳量，固体/液体以吨为单位，气体以万Nm³为单位；
：该装置产品产量，固体/液体以吨为单位，气体以万Nm³为单位；
：该装置产品中含碳量，固体/液体以吨为单位，气体以万Nm³为单位；
：该装置产生废弃物量，吨；
：废弃物中含碳量，吨碳/吨废弃物。
4.废气处理过程排放
[bookmark: _Toc263796301]废气焚烧过程二氧化碳排放量采用式（1-13）估算。
                          （1-13）
式中：E—废气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
A—焚烧废气量，L；
C—废气含碳量，g/L。
以上数据现有工程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无实测数据的现有工程和拟建工程按设计确定。
[bookmark: _Toc263796302]5.固体废物处理
a）废液焚烧过程二氧化碳排放量可采用式（1-14）计算。
                          （1-14）
式中：E—废液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
A—焚烧废液量，t；
C—废液含碳量，%。
b）固体废弃物焚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采用式（1-15）计算。
                           （1-15）
式中：E—固体废弃物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
A—固体废弃物焚烧处理量，t；
FCO2—固体废弃物焚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取值0.9167tCO2/t。
6.正常工况火炬燃烧排放
正常工况火炬燃烧排放采用式（1-16）计算
      （1-16）
式中： —火炬系统序号；
Qi—第支火炬系统的火种气流量，104 Nm3；
Ci—第支火炬系统中火种气中含碳量，tC/104 Nm3；
OF—火炬系统的碳氧化率，98%；

C.1.3净购入电力及热力排放
1.计算公式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1-17）计算。
       （1-17）
式中：
—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耗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外购电力和热力消耗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购入电力、外供电力消耗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1-18）、（1-19）计算。
                   （1-18）
                   （1-19）
式中：
—购入电力消耗量，单位为兆瓦时（MWh），现有工程以企业的电力表记录的读数为准，新建工程根据设计确定；
—购入电力排放因子，单位为吨碳/兆瓦时（tCO2/MWh），项目自产自用的可再生能源电量、电力直供的非化石能源电量等（项目应附配套建设方案等相关证明材料，确保项目投产时具备落实条件），电力排放因子为0；除此以外的电量排放因子，采用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最新的省级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替代。若已发布省级电力剩余排放因子的地区，电力排放因子采用省级电力剩余排放因子。对于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超过1万吨标准煤的项目，省级电力剩余排放因子可简化使用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最新的省级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替代；
—外供电力消耗量，单位为兆瓦时（MWh）现有工程以企业的电力表记录的读数为准，新建工程根据设计确定；
—外供电力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兆瓦时（tCO2/MWh），同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b）购入、外供热力消耗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1-20）、（1-21）计算。
                 （1-20）
                 （1-21）
式中：
—购入热力消耗量，包括热水和蒸汽的消耗量，单位为吉焦（GJ），现有工程以企业的热力表记录的读数为准，也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热力费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新建工程根据设计确定；
—购入热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碳/吉焦（tC/GJ），优先采用实际排放因子计算；不能获取时采用本地区热力排放因子计算，或者采用0.11吨碳/吉焦；
—外供热力消耗量，包括热水和蒸汽的消耗量，单位为吉焦（GJ），现有工程以企业的热力表记录的读数为准，也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热力费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新建工程根据设计确定；
—外供热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碳/吉焦（tC/GJ），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确定，新建工程根据设计确定。
C.1.4 碳减排技术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
碳减排技术是指采用碳捕集技术将二氧化碳从排放源中分离、直接加以利用或采用地质封存技术，从而实现二氧化碳减排或消除的工业过程。采用上述技术实现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可参照《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GB/T 46879-2025）相关要求进行核算。
[bookmark: _Toc31483][bookmark: _Toc5180][bookmark: _Toc93]C.2 石化生产装置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方法
石化生产装置碳排放量等于该装置核算边界内消耗化石燃料（不包含物料运输设备设施燃料油）产生碳排放量、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量及该装置净输入的电力和热力所对应的碳排放量之和，按式（2-1）-（2-3）计算。
                   （2-1）
                     （2-2）
                           （2-3）
式中：
—石化生产装置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石化生产装置净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石化生产装置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石化生产装置净购入电力和净购入热力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bookmark: _Toc21569][bookmark: _Toc26926][bookmark: _Toc24226][bookmark: _Toc2004][bookmark: _Toc13360][bookmark: _Toc149326852][bookmark: _Toc19728]（资料性）
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参考附表
表D.1  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三本账”
	类型
	指标名称
	现有工程a
	在建工程
	拟建工程（装置）b
	“以新带老”削减量c
	拟建工程实施后全厂d
	全厂变化情况

	温室气体
	碳排放总量（t）
	
	
	
	
	
	

	
	碳排放绩效值
（tCO2/t产品）
	
	
	
	
	
	

	能耗指标
（千克标准煤/吨）
	
	
	
	
	
	

	a 拟实施建设项目为新建项目时，现有项目排放量均为零。拟实施建设项目为改建、扩建及异地迁建项目时，填报项目实施前现有项目核算边界内评价基准年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b 以拟实施新建、改建、扩建及异地迁建项目为对象，核算边界内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量。
c 改建、扩建及异地迁建项目实施后，现有项目实施减污降碳后产生的“以新带老”削减量。拟实施项目为新建项目时，企业无现有项目，“以新带老”排放量为零。 
    d拟实施建设项目为改建、扩建及异地迁建项目时，污染物（不含温室气体）最终排放量=企业现有项目排放量+拟实施建设项目排放量-现有项目“以新带老”削减量-其他替代削减量。拟实施建设项目为新建项目时，仅核算拟实施建设项目的排放量和其他替代削减量。



表D.2  减污降碳措施清单一览表
	序号
	生产装置
	二氧化碳排放节点
	具体降碳措施
	预期节能降碳效果

	
	
	
	
	

	
	
	
	
	





[bookmark: _Toc5271][bookmark: _Toc11330][bookmark: _Toc20748][bookmark: _Toc16161][bookmark: _Toc20578][bookmark: _Toc149326855][bookmark: _Toc4720][bookmark: _Toc143230948][bookmark: _Toc755]
（资料性）
石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参考表
表E.1  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缺省值
	燃料品种
	计量单位
	低位发热量*1
（GJ/t，GJ/104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燃料碳氧化率（%）

	固体燃料
	无烟煤
	t
	25.024*2
	0.0275*3
	99

	
	烟煤
	t
	23.736*2
	0.0267*3
	

	
	褐煤
	t
	15.250*2
	0.0272*3
	

	
	其他洗煤
	t
	12.545*6
	0.0254*3
	

	
	煤矸石
	t
	8.374*5
	0.0316*3
	

	
	石油焦
	t
	32.500*4
	0.0266*3
	

	
	其他煤制品
	t
	17.460*2
	0.0266*3
	

	液体燃料
	原油
	t
	41.816*6
	0.0200*3
	100*3

	
	燃料油
	t
	41.816*6
	0.0212*3
	

	
	汽油
	t
	43.070*6
	0.0189*3
	

	
	柴油
	t
	42.652*6
	0.0202*3
	

	
	煤油
	t
	43.070*6
	0.0196*3
	

	
	其他石油制品
	t
	41.031*2
	0.0200*3
	

	
	液化石油气
	t
	50.179*5
	0.0172*3
	

	
	液化天然气
	t
	51.498*6
	0.0153*3
	

	气体燃料
	天然气
	104Nm3
	389.310*6
	0.0153*3
	100*3

	
	炼厂干气
	t
	45.998*6
	0.0157*3
	

	*1根据GB/T 3102.4国际蒸汽表卡换算，1千克标准煤(kgce)低位发热量为29307.6kJ，即7000kcal，本指南1kcal折算为4.1868kJ。
*2数据取值来源为《2005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3数据取值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2025年版）。
*4数据取值来源为《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19年修订版。
*5数据取值来源为GB/T 2589-2020《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6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2》。




[bookmark: _Toc7872][bookmark: _Toc10033][bookmark: _Toc1667]
（资料性）
石化行业建设项目碳污协同度核算方法

当建设项目全厂或装置单位产品或原料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优于行业先进值，不计算全厂或该装置碳污协同度。
根据项目污染物（主要是NOₓ和挥发性有机物）与温室气体排放（主要为CO₂）的耦合关系，通过协同度指标（S）量化“双增、一增、双减”三类情景下的综合效益。
协同度指标综合反映主要生产装置相较于先进值的“减污”与“减碳”的相对变化，具体见式F-1至F-3。
                                （F-1）
                           （F-2）
                          （F-3）
其中：
S：污染物的协同效应系数，等级判定情况见表F.1，可参考表F.3优化；
ΔELAP：项目生产装置单位产品污染物排放量与行业先进值的差值，单位为kg/t产品；
E行业LAP：石化行业该装置单位产品污染物排放先进值，单位为kg/t产品，取值见表F.2；常减压装置、催化裂化装置、乙烯装置、延迟焦化装置、加氢裂化装置以氮氧化物排放绩效为先进值，建设项目全厂同时考虑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绩效为先进值；
ΔEGHG：项目生产装置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与行业先进值的差值，单位为tCO2/t产品；
E行业GHG：石化行业该装置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先进值，单位为tCO2/t产品，取值见表F.2。
表F.1  协同度等级判定一览表
	协同状态
	ΔELAP
	ΔEGHG
	S
	特征

	“双减”
	＜0
	＜0
	/
	污染物和碳排放均优于行业先进值

	“双增”
	＞0
	＞0
	/
	污染物和碳排放均不满足行业先进值，需优化

	“一增一减”
	＞0
	＜0
	[-1，0）
	污染物排放不满足行业先进值，碳排放优于行业先进值，且污染物排放量增幅小于或等于碳排放量减幅

	
	＞0
	＜0
	（-∞，-1）
	污染物排放不满足行业先进值，碳排放均优于行业先进值，且污染物排放量增幅大于碳排放量减幅，需优化

	
	＜0
	＞0
	[-1，0）
	污染物排放优于行业先进值，碳排放不满足行业先进值，且污染物排放量减幅小于碳排放量增幅，需优化

	
	＜0
	＞0
	（-∞，-1）
	污染物排放优于行业先进值，碳排放不满足行业先进值，且污染物排放量减幅大于等于碳排放量增幅



表F.2  石化行业主要装置及炼油全厂温室气体排放绩效水平参考值
	装置
	原料或产品
	CO2排放绩效先进值
（kgCO2/t产品或原料）
	氮氧化物排放绩效先进值
（kg/t产品或原料）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绩效先进值
（kg/t产品或原料）

	常减压
	原料（原油或重油）
	21
	0.006
	/

	催化裂化
	原料
	120
	0.04（掺渣率＜30%）
0.05（掺渣率≥30%）
	/

	加氢裂化
	原料
	35
	0.01
	/

	连续重整
	原料
	190
	0.05
	/

	延迟焦化
	原料
	53
	0.01
	/

	乙烯裂解
	产品（乙烯）
	1000
	0.4
	/

	炼油
	原料（原油或重油）
	220（以炼油为主）
	0.05
	0.1

	
	
	280（以化工为主，包括乙烯及下游化工产品或对二甲苯及下游化工产品）
	
	




表F.3  石化行业部分装置污染防治措施及减碳措施参考表
	装置
	污染防治措施
	减碳措施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颗粒物
	

	常减压
	清洁燃料
	低氮燃烧器
	清洁燃料
	1.优化原油换热网络，降低加热炉燃料消耗；2.提高加热炉效率，余热回收。

	催化裂化
	烟气脱硫（干法/湿法脱硫）
	1.控制烟气温度，减少氮氧化物产生；2.脱硝（SCR或SNCR）
	除尘
	1. 优化再生器，提高能量回收效率；2.采用高效电机,，降低电耗；3. 催化剂再生烧焦热量梯级利用，减少外供燃料；4.工艺优化降低焦炭产率，减少再生能耗与排放。

	加氢裂化
	清洁燃料
	低氮燃烧器
	清洁燃料
	1.优化循环氢压缩机工况，降低动力消耗；2.换热网络优化提升，提高原料预热温度，减少加热炉燃料；3.余热回收利用，降低能耗；4.绿氢替代化石能源制氢；5.催化剂活性提升，降低反应压力/温度能耗。

	连续重整
	1.加热炉：清洁燃料；
2.催化剂再生（去除氯化氢）：碱洗、焚烧
	1.加热炉：低氮燃烧器；
	1.加热炉：清洁燃料；
	1.催化剂再生热量回收；2.提高循环氢压缩机能效；3.反应系统热量回收，余热回收，减少加热炉燃料消耗；4.优化反应，降低催化剂再生烧焦量。

	延迟焦化
	清洁燃料
	低氮燃烧器
	清洁燃料
	1.提高加热炉热效率，降低燃料消耗；2.余热回收利用，降低能耗；3.焦炭塔冷焦/除焦能量回收；4.原料预热系统优化，减少加热负荷。

	制氢
	清洁燃料
	低氮燃烧器
	清洁燃料
	1.转化炉余热回收；2. PSA 系统优化，提高氢气回收率，减少原料消耗；3.采用天然气蒸汽转化+余热发电；4.催化剂活性提升，降低转化温度与燃料消耗。

	乙烯裂解
	裂解炉烟气脱硫(干法/湿法)
	低氮燃烧器
	除尘
	1.余热回收；2.压缩机高效透平，降低电耗；3.分离系统热集成优化，减少能耗；4.原料结构优化，降低裂解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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